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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學習推動優良教學案例徵選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本參賽團隊參加「數位學習推動優良教學案例徵選」   □自主學習組   □ PBL 學習組  □ PBL整合新興科技運用組，作品名稱：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作品)，就該作品保證及授權如下：

一、本參選教學團隊均已完成教育部認可之數位學習工作坊(一)及數位學習工作坊(二)共6小时研習。
二、本參選教學團隊同意活動單位使用參選作品中所列之報名及相關資料。活動單位得網上公告、媒體公布得獎名單，包括個人資料及得獎作品；利
用期間為永久，利用之地區、範圍與對象為澎湖縣政府及相關隸屬單位。
三、本參選教學團隊同意無償授權參赛作品之著作財產權予活動單位，活動單位得公開展示、重製、改作、編輯、出租、散布、發行及再授權他人，本參選教學團隊同意不向活動單位請求支付任何費用。
四、該作品如有侵害第三人權益、抄襲他人或有妨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及上述保證事項若有虛假不實，經查證屬實，本參選教學團隊願負糾紛排除之責。活動單位得逕予取消得獎資格，若造成活動單位之損害，本參選教學團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五、作品若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由全體人員皆須簽署；否則本同意書視同無效，並取消選拔資格。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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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參選教學團隊成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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